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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农业大学文件  

 

 

校医发„2016‟540 号 
 

 

关于印发《南京农业大学 

教职工公费医疗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公费医疗管理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制订《南

京农业大学教职工公费医疗管理暂行办法》。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

执行。 

 

    附件：《南京农业大学教职工公费医疗管理暂行办法》 

 

 

南京农业大学          

2016 年 12 月 2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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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南京农业大学教职工公费医疗管理暂行办法 

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公费医疗管理，根据卫生部、财政

部颁发的《公费医疗管理办法》（卫计字„89‟138 号）以及江苏

省、南京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精神，结合近几年学校公

费医疗管理的实际情况，制订《南京农业大学教职工公费医疗管

理暂行办法》。 

第二条 学校公费医疗实行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的基本原

则，合理使用学校医疗卫生资源和有限的医疗经费，保障各类人

员基本医疗（基本检查、基本治疗、基本用药）的需求，同时使

个人的经济负担逐步与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要求相适应。 

第三条 为加强对公费医疗工作的管理，学校成立公费医疗工

作领导小组，下设公费医疗管理办公室，挂靠校医院。公费医疗

管理办公室主任由分管医院校领导兼任，常务副主任由医院院长

担任，领导小组成员由纪委、计财处、人事处、工会、医院各单

位领导组成。 

第二章  实施范围和对象 

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事业在编教职工和离退休人员,统

招脱产的博士后人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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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统筹医疗适用于我校事业在编、统招脱产的博士后人

员和非编人事代理教职工的 18周岁以下独生子女、非独生子女（符

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）。 

第三章  就诊、急诊、转院规定 

第六条 享受本办法的各类人员在校医院就诊，需凭贴有本人

免冠正面一寸近照加盖校医院公章的医疗卡或校园卡，未带医疗

卡或校园卡者按自费处理。 

第七条 校外定点医院 21 家，分别是：江苏省人民医院、江

苏省中医院、江苏省肿瘤医院、南京市鼓楼医院、东南大学附属

中大医院、南京市儿童医院、江苏省口腔医院、南京市口腔医院、

南京市胸科医院、南京市脑科医院、南京市妇幼保健医院、南京

市第二医院、南京总医院、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、中科院皮肤

病研究所、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、八一医院、四五四医院、南

京市第一医院、南京市中医院、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（上

述医院的非公立、营利性部门除外）。 

第八条 各类人员因病情需要或受本校医疗条件限制确需转

至定点医院诊治时，必须经校医院主治及以上职称的医生开具转

诊单，可到定点医院就诊，每张转诊单原则上只能使用一次。未

经批准在外就诊者费用自理。各类人员到校外医院就诊，实行先

全额交费，再回校医院审核，按规定报销。 

为方便年老体弱教职工就医，离退休教职工在定点医院就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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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办转诊手续。 

第九条 急诊病人可就近在 1所一级以上（含一级）公立医院

就诊一次，报销时须出具急诊病历、发票及治疗费明细单，在可

报销的范围内按定点医院报销，复诊须回校医院或定点医院就医；

在公立医院急诊并立即转入住院治疗者，应委托他人在 5 个工作

日内到校医院办理转院手续，按规定医院比例报销。 

第十条 学校公派在外地工作（≥6 个月）的人员，需凭人事

处证明，事先申请，经校医院批准后，在当地固定 1 所二级以上

（含二级）公立的非营利性综合性医院就诊，按定点医院比例报

销（暂时注销在本地使用医疗卡）。教职工因公在外地发生急诊，

应在一级以上（含一级）公立医院就诊，凭本人所在单位证明和

接诊医疗单位急诊挂号单、病历、发票，按定点医院比例报销。 

第十一条 离退休人员回原籍或投靠子女居住（≥6个月），需

凭老干部办公室或人事处证明，事先提出申请，经校医院批准后，

在当地固定 2 所二级以上（含二级）公立的非营利性综合性医院

就诊，凭就诊病历、发票及治疗费明细单按定点医院比例报销。

外出期间停止享受校内和本市内公费医疗待遇，返校后需到公费

医疗管理办公室重新办理医疗关系接续手续。外出半年以内在外

地公立医院就医按外地医院比例报销。 

第四章  医药费报销规定 

第十二条 药费报销规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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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类人员的门诊药品报销的范围:《江苏省公费医疗药品报销

范围》第三版、《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》（最新版）及《江

苏省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》（最新版）。自费药品为

超出上述文件规定的范围及其丙类药品。 

门诊药费自付比例 

 

校医院  
定点 

医院  

 

非定点 

医院 

 

外地医院 

（仅限公

立） 

在职、退休人员 10% 20% 30% 50% 

院士、离休、副省（部）

级人员 
0% 0% 0% 0% 

第十三条 按《药品管理法》（卫生部令第 53号）规定，门诊

当天处方实行限额限量，急性病 3 天量，慢性病 7 天量，特殊情

况 14 天量（或最小包装量）。正常门诊时校医院各科室仅能开具

本科室执业范围内用药；每张处方不超过 5种药品。 

第十四条 特药管理按照南京农业大学校医发„2016‟120 号

文件执行。 

第十五条 门诊一般检查费、治疗费报销规定 

各类人员的基本医疗诊疗项目范围和基本医疗服务范围：参

照《江苏省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》（最新版）《南京

诊 

地 

点 
人   员 

自 

例 
比 

付 
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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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基本医疗保险》有关规定。门诊一般检查费、治疗费单张发票

累计额自付比例如下： 

 

校医院  定点医院  非定点医院 

外地医院 

（ 公 立 医

院） 

300元及以下 10%     20%      30%     50% 

301元—500元 10% 30% 40% 60% 

500元及以上 10% 40% 50%     70% 

普通治疗费 10% 30% 40% 50% 

恶性肿瘤病人，因肿瘤病情治疗需要，定点医院检查费在规

定范围内能够给予报销的部分自付 20%，非定点医院和外地医院检

查按照正常比例报销；其他疾病检查按照正常比例报销。 

院士、离休人员、享受副省（部）级及以上待遇人员一般检

查费、治疗费 100%报销。 

第十六条 材料费报销规定各类人员 

一次性单个材料在《江苏省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

录》（最新版）范围内的，费用在 500元以下的（含 500元）费用

自理，超过 500 元以上的单个医用材料：人工器官组织、高价医

疗材料如心脏起博器、人工晶体、人工关节、人工喉、人工心脏

瓣膜、血管支架等体内置换的人工器官、体内置放材料等，个人

自付 50%，在范围以外材料的费用自理。 

检查费（元） 

地点

点 例 
比 

付 
自 诊 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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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大型治疗项目报销规定 

各类人员大型治疗项目在《江苏省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

药品目录》（最新版）范围内的，如:心脏射频消融，心脏搭桥、

Χ-刀，γ-刀，心脏激光打孔、高压氧治疗（一氧化碳中毒除外）、

各种内窥镜手术、超声乳化、血浆置换、抗肿瘤细胞免疫疗法、

快中子治疗、医用直线加速器等个人自付 50%,在范围以外的治疗

项目费用自理。 

    第十八条 慢性肾衰肾透析病人，其透析费自付 10%，院士、

离休人员、享受副省（部）级及以上人员免付。 

    第十九条 院士、离休人员、享受副省（部）级及以上待遇

人员，特殊材料费、大型治疗项目费参照中组部（1990）5号文件

以及《江苏省在宁省部属企事业单位离休干部医药费统筹管理暂

行办法》（苏办„2003‟31号）标准执行。 

第二十条 各类人员在南京市公立二、三级医院就诊的西医诊

察费，报销每人 8 元/次、9 元/次；中医辨证论治费，报销每人

10元/次、12元/次，超出部分个人自理。公立医院的方便门诊费

由个人承担。 

第二十一条  住院费报销规定 

1．各类人员住院医疗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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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住院医疗费是指在公费医疗可报销范围内产生的药品

费、治疗费、手术费、检查费等的总费用，不含床位费。 

第二十二条  住院床位费报销规定 

    1．下列人员床位费报销标准不超过 150元/日。 

    院士、享受副省（部）级及以上待遇人员。 

    2．下列人员床位费报销标准不超过 120元/日。 

    离休人员、享受副厅（局）级及以上待遇的人员、正高（二

级）。 

    3．下列人员床位费报销标准不超过 80元/日。 

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。 

4．其他人员床位费报销标准不超过 50元/日（退休人员超出

50元/日上浮 10%）。 

自      就  

  付        诊 

    比         地 

      例          点 

 

人   员 

 

定点医院 

 

非定点医院 
外地医院 

（公立医院） 

10000

元及

以下 

10001

元以

上 

10000

元及

以下 

10001

元以上 

10000

元及

以下 

10001

元以

上 

在职、退休人员 15% 10% 35% 30% 60%  50% 

恶性肿瘤病人 10% 20% 40% 

院士、离休、副

省（部）级人员 
0% 0% 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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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条  院前急救费（包括内脏衰竭、外伤、烧伤、中毒、

溺水、电击等现场急救，不含出诊费、诊察费、监护费）、急诊监

护费（含监护、床位、诊察）按照治疗费标准报销。 

第二十四条 各类人员住 ICU、CCU 等监护病房，监测费在职

人员、退休人员报销 70%。院士、离休人员、享受副省（部）级及

以上人员按 100％报销。 

第二十五条 各类人员器官或组织移植时使用的各类器官源

或组织源费用自理。 

第二十六条 计划生育费用报销规定 

1．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夫妻免费享受基本项目的计划生育技

术服务。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基本项目包括：避孕药具发放，放

置、取出宫内节育器，人工流产术（无痛人流除外），引产术，输

卵管结扎术、输精管结扎术，经计划生育办公室确认后，方可按

规定报销。药物流产费用、建小卡、产后随访的所有费用自理。 

2．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女职工住院分娩，其分娩医疗费按住

院标准执行。 

3．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所有医疗费用全部自理。 

第五章  儿童统筹医疗管理 

第二十七条 儿童统筹医疗 

1．教职工子女医疗费按 “男单年女双年”的原则轮流负担。

丧偶者，其子女医疗费由一方负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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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教职工独生子女、非独生子女（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）

在册情况每年审核 1 次，由人事处提供审核后的职工名单，校医

院负责审核独生子女名单。 

3．独生子女、非独生子女（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）就诊的

自付比例和报销范围与在职教职工相同，享受至 18周岁，18周岁

之前参加工作的不再享受。 

4．独生子女 14周岁以下不收取统筹医疗费，14周岁至 18周

岁每月收取 10元统筹医疗费；双胞胎、多胞胎，14周岁以下每个

孩子每月收取 20元统筹医疗费，14周岁至 18周岁每月收取 30元

统筹医疗费；非独生子女（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），自第二个

孩子出生后，14周岁以下的孩子每月每人收取 20元统筹医疗费，

14周岁至 18周岁孩子每月每人收取 30元统筹医疗费。 

第六章  自费医疗项目 

第二十八条 超出《江苏省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

录》（最新版）及《江苏省公费医疗药品报销范围》（第三版）的

药品费用。 

1．疗养、康复、休养的医疗费用。住康复医院、养老院的费

用。 

2．出诊费、特需诊查费、会诊费、伙食费、特别营养费、住

院陪护费、护工费、护理费（离休人员除外）、特护费、婴儿费、

保温箱费、产妇卫生费、输血押金费、取暖费、空调费、消毒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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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理咨询费、心理治疗费、运动治疗费、磁热疗法费、经络导频

疗法费、围产保健访视、传染病访视、娱乐治疗费、内科病推拿、

中药蒸汽浴、足底反射治疗、气功疗法、音乐疗法、保健性的营

养疗法、辩证施膳指导、中药煎药费、单独炮制的膏剂和丸剂的

药材费和加工费等。 

3．应用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（PET）、电子束 CT、照相

与录像监测、眼科准分子激光治疗仪等大型医疗设备进行的检查

治疗项目；自身免疫病的实验诊断 蛋白芯片法、遗传疾病的分子

生物学诊断、分子病理学诊断技术等；微量元素测定、变应原测

定。 

4．各种整容、矫形、近视眼纠正手术，弱视治疗、配镜（包

括验光费）、性病治疗、健康美容手术治疗费、药品费和矫形器具

如:配拐、畸形鞋垫、肾托、钢丝背心、各种围腰、钢头颈、疝气

带、护膝、子宫托、人造肛门袋等。口腔治疗的材料、口腔正畸、

正颌、种植、镶牙等诊疗项目，保健性诊疗项目，医疗鉴定等非

疾病治疗项目。 

5．各类健康体检，预防服药、接种费用，不孕不育症、性功

能障碍检查治疗及药品费用。就医路费、救护车费、会诊费及会

诊交通费。药房自购药品一律自付。 

6．用于环境卫生、防暑降温的药品费用；尸体解剖与防腐处

理、尸体料理费等。属于医药科研项目的药品、制剂、检查、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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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等费用。 

7．因犯罪、打架、斗殴、酗酒、吸毒、自杀、自伤自残、交

通事故、医疗事故、蓄意违章、违反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它情形

等所发生的费用（包括医疗费及抢救费）。  

8．出国（境）探亲、考察、进修、讲学、生活期间，发生的

医药费用全部自理。 

    以上自理的费用，适用于各类人员。 

第七章  其他规定 

第二十九条 公费医疗卡办理及管理 

1．本校教职工、离退休人员、统筹医疗职工子女等享受公费

医疗待遇的人员，均需办理贴有本人近照的公费医疗卡。 

2．新调（分）入人员凭人事处报到通知单，到校医院计划生

育办公室办理公费医疗卡。 

3．新出生的子女凭出生证、户口簿、父（母）工作证、按“男

单年女双年”的原则到校医院计划生育办公室办理公费医疗卡。 

4．职工调离本校或死亡以及因情况变化不再享受本校公费医

疗人员，需到公费医疗办公室办理注销手续。 

5．医疗卡、校园卡及病历不得转让他人使用，一经发现立即

通报当事人所在单位并停用医疗卡 3 个月。当事人必须就此事作

出书面检查，停卡期间所发生的医疗费一律自理，不予报销。期

满后需本人提出书面申请、所在单位负责人签署意见并上交公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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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领导小组，经讨论同意后方能重新恢复使用医疗卡和校园卡

就诊功能。 

6．报销医药费均为本人就医所产生的费用，如票据与实际病

情不符或开具虚假发票等违规违纪行为将严肃处理。 

7．各类人员若违反本规定，一经发现，情节严重者，按校纪

给予处分并追回相应费用；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

责任。 

第三十条 医药费报销截止时间 

跨年度的医疗费可延期至次年 5 月底之前报销，过期不予报

销。 

第三十一条 附则 

1．除上述规定外，部分难以界定的问题，参照国家及江苏省

公费医疗相关报销规定执行。  

2．本办法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原有的《南京农业大

学公费医疗管理办法》（暂行 2000年）即行废止。 

3．本办法由南京农业大学公费医疗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 南京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12月 26日印发 


